
附件4
2019年纸面石膏板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纸面石膏板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针对特殊情况的广西监督专项抽查、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组织的地方监督抽查可参照执行。监督抽查产品范围纸面石膏板。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术语和定义、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附则。

2 产品分类

2.1产品分类及代码见表1。

表1  产品分类及代码

	产品分类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分类代码
	4
	414
	/

	分类名称
	建筑装饰材料
	纸面石膏板
	/



2.2纸面石膏板按其功能分为普通纸面石膏板（代号为P）、耐水纸面石膏板（代号为S）、耐火纸面石膏板（代号为H）、耐水耐火纸面石膏板（代号为SH）四种。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细则。

3.1普通纸面石膏板；以建筑石膏为主要原料，掺入适量纤维增强材料和外加剂等，在与水搅拌后，浇注于护面纸的面纸与背纸之间，并与护面纸牢固的粘结在一起的建筑板材。

3.2耐水纸面石膏板：以建筑石膏为主要原料，掺入适量纤维增强材料和耐水外加剂等，在与水搅拌后，浇注于护面纸的面纸与背纸之间，并与护面纸牢固的粘结在一起，旨在改善防水性能的建筑板材。

3.3耐火纸面石膏板：以建筑石膏为主要原料，掺入无机耐火纤维增强材料和外加剂等，在与水搅拌后，浇注于护面纸的面纸与背纸之间，并与护面纸牢固的粘结在一起，旨在提高防火性能的建筑板材。

3.4耐水耐火纸面石膏板：以建筑石膏为主要原料，掺入耐水外加剂和无机耐火纤维增强材料等，在与水搅拌后，浇注于护面纸的面纸与背纸之间，并与护面纸牢固的粘结在一起，旨在改善防水性能和提高防火性能的建筑板材。

企业规模划分

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划分。
表2企业生产规模划分方法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
	大型
	中型
	小型
	微型

	工业
	从业人员(X)
	人
	X≥1000
	300≤X＜1000
	20≤X＜300
	X＜20

	
	营业收入(Y)
	万元
	Y≥40000
	2000≤Y＜40000
	300≤Y＜2000
	Y＜300


注：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
4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T 9775  纸面石膏板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有效期内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5 抽样

5.1 抽样型号或规格

抽取样品应为同一规格型号、同一批次的产品。优先按以下原则抽取：厚度为9.5mm，12mm，15mm，18mm，21mm，25mm中任一规格和种类的纸面石膏板。
6.2 抽样方法、基数、数量及注意事项

6.2.1 抽样方法

在企业的成品库内或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近期生产的产品。所抽样品分为两等分，一份为检验样品，一份为备用样品。

样品的抽样方法依据GB/T9775《纸面石膏板》中条款7.3抽样的要求，采取随机抽样方法，随机数一般可采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使所抽取的样品具有代表性。

6.2.2 抽样基数

在生产领域抽样时，每检验批以2500张为一批，如不足2500张，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抽样基数不少于100张。
6.2.3 抽样数量

从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中随机抽取10张，5张作为检验样品，5张作为备用样品。检验样品的5张纸面石膏板按图1所示进行裁切，同一张板上截取的2块样品分别编号，标记为A-0X、A-1X，A-0X为初验样品，A-1X为复验样品。备用样品按图2进行裁切，标记为B-X，X为1-5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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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本细则的规定中，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所采用的样品，应是抽取的检验样品，不应采用备用样品。备用样品仅在当被抽查企业或者经过确认了样品的生产企业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需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时使用。

6.2.4 注意事项

抽样人员应先在抽取的所有样品上分别签名（要确保签名部位对样品检测结果不产生影响），再对加贴封条前后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等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相关信息，如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样品签名部位、产品外观、产品铭牌/商标（如有时）、产品合格证以及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6.3 样品处置

6.3.1检样和备样应用记号笔和封条分别签封，并在封条与样品处或样品外包装处进行骑缝签名，确保所有能开启的部位贴封（防止样品被调换），封条上抽样人员和企业代表应共同签字确认。抽取的样品应做好防潮、防撞措施，以保证样品在包装和运输过程中，样品与签封的完好无损。如样品标签上标明特殊储存或搬运要求，样品应按要求进行处置，同时应有相应影像记录。生产领域中检样和备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流通领域中检样由抽样人员带回检验机构，备样封存在受检单位。

6.3.2抽取的样品按运输条件进行包装，以保证在运送和保存时不受重压、潮湿、雨淋、暴晒或与油及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接触。

6.4 抽样单

6.4.1生产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的纸面石膏板产品营业收入，以万元计；若企业上一年度未生产，则记录本年度实际营业收入，并加以注明。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企业确认。

抽样单需有抽样人及企业人员双方签字。

6.4.2流通领域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进货量和库存量，以对应产品的单位计；记录被抽查企业所抽产品的销售单价，以元计。对于产品检验所需的样品技术参数包括被抽查产品的依据标准等信息，需要被抽企业提供的，应在抽样现场获取，并经生产企业确认。
6 检验要求

7.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及重要程度分类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检测方法
	重要程度或不合格程度
分类

	
	
	
	
	A类a
	B类b

	1
	外观质量
	GB/T9775
	GB/T9775
	
	●

	2
	尺寸偏差
	GB/T9775
	GB/T9775
	
	●

	3
	对角线长度差
	GB/T9775
	GB/T9775
	
	●

	4
	面密度
	GB/T9775
	GB/T9775
	
	●

	5
	断裂荷载
	GB/T9775
	GB/T9775
	●
	

	6
	护面纸与石膏芯材粘结性
	GB/T9775
	GB/T9775
	
	●

	7
	吸水率
	GB/T9775
	GB/T9775
	●
	

	a极重要质量项目。
b重要质量项目。


注：①极重要质量项目是指直接涉及人体健康、使用安全的指标；重要质量项目是指产品涉及环保、能效、关键性能或特征值的指标。
②上表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7.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8 判定原则

8.1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所有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纸面石膏板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8.2 经检验，若被抽产品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纸面石膏板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x（标准）的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属于严重/一般不合格”。当产品存在A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严重不合格。当产品仅有B类项目不合格时，属于一般不合格。
注：若产品标准有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而企业执行自己的企业标准，若抽查项目在企业标准中规定又低于推荐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含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标准中的推荐性条款）时，在使用企业标准作出合格或不合格结论的同时，在“备注”栏中说明，该批产品“**项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或规定。

9  异议处理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9.1 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9.2 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方案对留存的样品或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10  附则
    本细则编写单位：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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